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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雾预警

Ⅳ级

2026 年第 15 期

河南省气象局 1月 27日 17时

河南省气象台2026年1月27日17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：

预计 27 日 20 时至 28 日 12 时，安阳中东部、濮阳、鹤壁、

新乡、焦作东部、洛阳东北部、郑州、开封、商丘西部、平

顶山、许昌、漯河、周口中西部、南阳东部和南部、驻马店、

信阳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将出现能见度低于 500 米的浓雾，其

中新乡东部、开封南部、许昌东部、漯河东部、周口西部、

南阳南部、驻马店东部、信阳北部部分县（市、区）有能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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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低于 200 米的强浓雾，局部能见度低于 50 米。请注意防范，

上述地区的相邻县（市、区）也需关注。

防御指南:

1.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工作。

2.机场、轨道交通、高速公路、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

位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调度指挥，保障安全。

3.驾驶人员出行前及时关注最新高速管控信息，开启雾

灯，控制速度，保持车距，注意交通安全。

4.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时佩戴口罩，穿越马路注意

来往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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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委常委，省政协主席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省政府副省长，

省政协副主席。

送：省纪委监委，省委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，省委宣

传部，省委政法委，省委政研室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教育厅，省

公安厅，省民政厅，省财政厅，省自然资源厅，省生态环境厅，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省水利厅，省农业农村厅，

省商务厅，省文化和旅游厅，省应急厅，省政府研究室，省乡村

振兴局，省能源局，河南黄河河务局，省通信管理局，省军区战

备建设局，省军区保障局，省消防救援总队。

抄：按省委省政府要求，抄送各市、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。


